附件
项目编号：           

2026年省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暨

服务民政民生、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申 报 书  （合同书）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吉林省民政厅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申报书由吉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监制并解释，为项目实施的格式合同书，项目一经立项，合同即告成立。

二、项目编号由吉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填写。

三、必须保证填写的内容客观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反映申报单位及申报项目的真实情况。申报单位栏加盖单位公章。

四、项目名称为“2026年省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暨服务民政民生、助力乡村振兴项目”。预算申请详细列出明细。项目负责人原则上须具备相关专业背景。

五、申报书各项内容按照说明填写，为保证统一规范，请勿对格式进行修改，填写内容请勿超过要求字数。

六、纸质材料一式四份（正反面打印）报送至吉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申报单位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严肃性。

通讯地址：长春市普阳街1616号   邮编：130062

联系电话：0431-89152155

项目审批表
	申报单位
	                    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确保项目资金的安全和正确使用，将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接受项目审计、督导评估和相关监管，并承担相应责任。在吉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指导监督下，共同完成好项目。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经专家评审，省民政厅党组会研究通过，现予以立项，立项资金为       万元。

                     吉林省民政厅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具有法人资格，拥有独立银行账户并可以开具正式服务性发票。我们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严格按照项目方案（合同书）执行预算，确保项目如期完成。严格执行保密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承诺不泄露项目执行过程中获知的相关工作秘密、项目信息、服务对象信息等，有关项目的所有信息不用于商业用途。自愿接受日常监督检查、财务审计和督导评估，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申请表
一、机构信息

	项目名称
	（名称应反映项目主要内容和服务领域）

	申报单位
	

	申报方式
	□独立申报       □是否能链接到相关资源协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2023、2024年度

年检结论
	
	评估等级及有效期截止
	

	曾获荣誉、奖励

（限填三个）
	

	2025年度同类项目情况
	（如本单位2025年度开展过同类政府部门项目的填写该项目的收入、支出与服务对象简要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是否能开具

税务发票
	□是 （□有税控机  □税务代开）       □否

	上年度资产总额
	
	上年度收入总额
	

	承接机构简要情况介绍（300字以内）




    二、项目信息
	申请金额（万元）
	
	项目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原则上不晚于11月15日）

	本年度是否承接民政厅其他项目或有关部门同类项目
	
□无    □有

	合作机构
	□无

	
	□有
	1.

	
	
	2.

	项目服务对象及

服务地域（详实）
	（需明确服务地域、受益群体类型和预计直接服务人数、人次）

	项目类型
	□ A类  □ B类

	项目人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财务联系人
	
	
	
	

	项目概述（概述项目希望解决的问题，以及计划通过何种方式达到什么目标？800字以内）




三、项目背景
（一）项目需求分析：（项目实施背景描述，尤其是具体需求的紧迫性分析，提供相应的数据论证）（400字以内）
（二）受益群体描述：（要求清晰界定本项目可以服务到的人群，并提供其数量、基本特征、具体需求或紧迫性等内容）（400字以内）
四、项目方案

（一）项目目标：（项目实施后期望达成的具体成效，或项目实施的原因，要求清晰、明确、可实现）（100字以内）
（二）项目执行产出/成功指标/目标评估指标描述：
	项目的成功指标（从哪些方面考察项目目标得以实现？主要为可量化的、具体的指标）：
	信息/资料来源（什么样的信息或资料能证明该指标得以实现？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资料？）：

	
	

	
	

	
	

	……
	……


（三）项目进度安排：（字数不限）
	项目进度安排
	计划开展的活动：

	
	活动时间
	服务内容（包括活动目的、形式、地点）
	服务对象人数

	
	
	
	

	
	
	
	

	
	
	
	

	
	……
	……
	


（四）风险分析及应对预案：（分析项目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如何应对）（400字以内）
（五）项目预期成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预计的直接受益人数及单个服务对象的服务成本、间接受益人数。

2.对受益对象经济状况、行为能力、心理状况等方面预计能带来的改变。

3.预计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六）项目创新性、示范性和推广性：（项目的特点，与其他同类社会服务项目的独创与区别，及项目的手法、模式等，可复制推广的地区、领域）（300字以内）
五、A类项目预算

	项   目   预   算

	资金来源
	资 金 种 类
	金额（万元）

	
	①申报省财政资金
	

	
	配套资金
	②自有资金
	

	
	
	③社会募集资金
	

	
	
	④配套资金合计(②+③)
	

	
	资金来源合计(①+④)
	

	资  金  预  算  支  出  明  细

	项    目
	金额（万元）

	申报省财政资金支出

	一、社会服务支出（包括开展服务和人力成本）（≥92%）
	

	（一）开展服务支出（开展活动所需的物料费、场地费等，不得列支培训费）（≥50%）
	

	1.
	

	2.
	

	...
	

	（二）人力成本（包括：劳务费、专业社工服务人员、交通费等）（≤42%）
	

	1.
	

	2.
	

	...
	

	二、项目执行费用（≤8%）
	

	1.交通费（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与执行项目直接相关的立项单位项目执行人员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用于专家、志愿者和受益对象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在人力成本中列支，且已经支付志愿者补贴的，则不得再为志愿者报销市内交通费）
	

	2.会议费（为开展项目召开的会议包括项目启动会、项目实施期间的会议和项目总结项目执行费用等。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不得列支相关的礼品、鲜花、茶歇等费用）
	

	3.印刷宣传费
	

	申报省财政资金支出合计
	

	配套资金支出

	一、社会服务支出（以受益对象为单位的服务活动支出）（≥92%）
	

	（一）开展服务支出（开展活动所需的物料费、场地费等）（≥50%）
	

	1.
	

	2.
	

	...
	

	（二）人力成本（包括：劳务费或专业社工服务人员等）（≤42%）
	

	1.
	

	2.
	

	...
	

	二、项目执行费用（≤8%）
	

	1.交通费（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与执行项目直接相关的立项单位项目执行人员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
	

	2.会议费（为开展项目召开的会议包括项目启动会、项目实施期间的会议和项目总结项目执行费用等。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不得列支相关的礼品、鲜花、茶歇等费用）
	

	3.印刷宣传费
	

	其他
	

	配套资金支出合计
	

	申报省财政资金与配套资金支出合计
	

	预算编制要求：

1.立项单位应当在做好调查研究、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合理编制项目资金来源和使用预算以保证资金使用的规范和有效，在确定投入的配套资金金额时应量力而行，并确保配套资金足额投入与使用。

2.立项单位应减少开展服务活动的种类，集中资金用于急需开展的服务活动，避免资金过于分散。
编制预算时，相关费用标准应参照《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财务管理指引》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差旅费不得超出《吉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吉财党政〔2025〕678号）的标准。国家无明确规定的，费用标准应本着节约原则，结合项目实际合理确定。

4.立项单位应分别编制省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的使用预算，项目支出包括社会服务支出和项目执行费用。

5.社会服务支出是指直接用于受益对象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支出，包括开展服务支出及与此相关联直接费用（不得列支培训费）。编制时应依据服务对象及活动类型，明确支出明细，列明活动内容、计量单位（如次、人、天、人次等）、数量及单价。

6.项目执行费用包括执行项目所必须的交通、会议、印刷和宣传等费用，编制预算时，立项单位应本着节约的原则，合理预计执行项目所需费用。

7.项目执行费用列支金额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8％。

8.项目预算是否合理、节约，将作为项目评审的重要指标之一。


五、B类项目预算
	项   目   预   算

	资金来源
	资 金 种 类
	金额（万元）

	
	①申报省财政资金
	

	
	配套资金
	②自有资金
	

	
	
	③社会募集资金
	

	
	
	④配套资金合计(②+③)
	

	
	资金来源合计(①+④)
	

	资  金  预  算  支  出  明  细

	项    目
	金额（万元）

	申报省财政资金支出

	一、社会服务支出（包括培训费）（≥92%）
	

	1.培训费支出（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对于不安排住宿的培训，应相应扣减住宿费用）（≥92%）
	

	...
	

	
	

	二、项目执行费用（≤8%）
	

	1.交通费（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与执行项目直接相关的立项单位项目执行人员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
	

	2.会议费（为开展项目召开的会议，包括项目启动会、项目实施期间的会议和项目总结项目执行费用等。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不得列支相关的礼品、鲜花、茶歇等费用）
	

	3.印刷宣传费
	

	申报省财政资金支出合计
	

	配套资金支出

	一、社会服务支出（以受益对象为单位的服务活动支出）（≥92%）
	

	1.培训费支出（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对于不安排住宿的培训，应相应扣减住宿费用）（≥92%）
	

	...
	

	
	

	二、项目执行费用（≤8%）
	

	1.交通费（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与执行项目直接相关的立项单位项目执行人员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用于培训所需的人员接送以及与培训有关的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在培训费中列支）
	

	2.会议费（为开展项目召开的会议包括项目启动会、项目实施期间的会议和项目总结项目执行费用等。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不得列支相关的礼品、鲜花、茶歇等费用）
	

	3.印刷宣传费
	

	配套资金支出合计
	

	申报省财政资金与配套资金支出合计
	

	预算编制要求：

1.立项单位应当在做好调查研究、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合理编制项目资金来源和使用预算以保证资金使用的规范和有效，在确定投入的配套资金金额时应量力而行，并确保配套资金足额投入与使用。

2.立项单位应减少开展服务活动的种类，集中资金用于急需开展的服务活动，避免资金过于分散。
3.编制预算时，相关费用标准应参照《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财务管理指引》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培训费不得超出《吉林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吉财党政〔2025〕677号）规定的二类培训标准；差旅费不得超出《吉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吉财党政〔2025〕678号）的标准。国家无明确规定的，费用标准应本着节约原则，结合项目实际合理确定。

4.立项单位应分别编制省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的使用预算，项目支出包括社会服务支出和项目执行费用。

5.社会服务支出是指直接用于受益对象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支出，B类项目仅列支培训费。编制时应依据服务对象及培训情况，列明培训对象的种类或培训名称、次（期）数、每次（期）的天数和人数，并按次（期）列明培训所需费用的金额。需单独列明师资费的标准、次（人、人次、天）数等。

6.项目执行费用包括执行项目所必须的交通、会议、印刷和宣传等费用，编制预算时，立项单位应本着节约的原则，合理预计执行项目所需费用。

7.项目执行费用列支金额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8％。

8.项目预算是否合理、节约，将作为项目评审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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